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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本细则由廊坊市纤维检验所负责起草，廊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发布实施。

一、编写依据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8号）
二、抽查产品名称及执行标准

本次抽查的产品为各类纺织品，检验标准为GB 18401-2010《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和GB 31701-2015《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

三、抽样

1.抽样方式：经双方约定协商
2.抽样方法：样品应当由抽样人员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所抽取产品数量需满足检验工作的进行。
3.抽样数量

具体抽样数量根据样品大小及相关标准要求，能够满足检验需求即可。
4.样品签封

  样品的签封方式应能保证样品不会被替换，同时签封过程及签封方式不得对样品的质量状况产生影响。

  封条上应有抽样人员和被抽样生产者、经销者负责人的签名和日期。  

5.抽样过程及抽样单

抽样人员应留存抽样过程中重要环节的影像资料。

  抽样单应字迹清晰，不得涂改，应有抽样人员和被抽样生产者、经销者负责人的签名和公章。

四、检验方法依据
1.检验方法依据见表2：      

表2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备注

	1
	pH值
	GB/T7573-2009
	

	2
	甲醛含量
	GB/T2912.1-2009
	

	3
	异味
	GB18401-2010
	

	4
	耐酸汗渍色牢度
	GB/T3922-2013
	

	5
	耐碱汗渍色牢度
	GB/T3922-2013
	

	6
	耐干摩擦色牢度
	GB/T3920-2008
	

	7
	耐湿摩擦色牢度
	GB/T3920-2008
	

	8
	耐水色牢度
	GB/T5713-2013
	

	9
	耐唾液色牢度
	GB/T18886-2019
	

	10
	残留金属针
	GB/T24121-2009
	

	11
	锐利尖端和锐利边缘
	GB/T31702-2015
	

	12
	重金属总铅、总镉含量的测定
	GB/T 30157-2013
	


2.判定规则
2.1依据标准

GB 18401-2010《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GB 31701-2015《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

2.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内在质量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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